
苏师院委纪〔2015〕2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干部收受购物卡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
现将省纪委《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干部收受购物卡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及时学习传达，认真贯彻执行，开展专项整治，并将零持有报告于2015年1月9日前报纪委。

附件：1.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干部收受购物卡问题专项整治

工作的通知
2.党员领导干部购物卡专项整治工作统计表

3.个人购物卡零持有报告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   中共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月5日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办公室  2015年1月5日印发

附件2：

党员领导干部购物卡专项整治工作统计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项  目
	数  量
	合  计
	备  注

	
	省部级
	市厅级
	县处级
	乡科级
	
	

	本单位清退对象人数
	
	
	
	
	
	

	零持有报告人数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附件3：

个人购物卡零持有报告

    根据省纪委《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干部收受购物卡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本人零持有购物卡。

    特此报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 告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日期：2015年1月  日




